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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 

整合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

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整合实施方案》已经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吉林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整合实施方

案 

  

为深入推进我市“只跑一次”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 号）《中共吉林



市委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市加快推进“只跑一

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吉市发〔2018〕7 号）要求，

市政府决定整合全市各类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热线, 建立市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台。为确保整合工作顺利实施，

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整合目标 

按照“一号对外、统一受理、按责转办、分类处置、

统一督办、统一考核、多级联动、限时办结、数据分析、

服务决策”原则，整合全市各类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热

线，建设以“12345”市长专线为主体，覆盖并链接市区两

级政府各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集政务服务、公共服

务、社会服务为一体，统一受理社会公众的咨询、求助、

诉求、意见、建议、投诉和举报平台，改变各类公共服务

热线“号难记、话难通、诉难求、事难办”现象。 

全市设立统一的调度指挥呼叫中心，负责市本级及各

区、开发区内各类服务事项，并指导县（市）工作；5 个县

（市）分别设立调度指挥呼叫中心，负责本辖区内各类服

务事项。 

二、整合任务 

（一）按照“以整合为原则，不整合为例外”的要

求，全市各部门(单位)和各区、开发区及其部门（单位）

分设的服务热线(110、119、120、122 等紧急类热线除外)

全部整合到“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台。 



（二）完善受理渠道，设立电话、微信公众号、微

博、邮箱、门户网站、邮政快递、短信及手机 APP 等综合

服务平台，受理群众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建议。 

（三）完成场地、软硬件建设及市本级各部门(单位)

热线工作机构的人员、编制、业务等整合工作。 

三、整合方式 

（一）融合。 

取消可融合到“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台的原 8 位数

热线号码，（如：市政府各部门公开的非特服号咨询、投

诉电话）直接使用“12345”热线号码对外统一提供业务服

务。融合后原服务热线原则上不再保留，不再新建其他服

务类热线。 

（二）整合。 

保留 5 位数热线号码，拨打 123 开头号码进入

“12345”热线排队序列（如：可整合到“12345” 便民服

务热线平台的 123 开头特服号码， 12329、12333、12315

等特服号码）。 

（三）联动。 

对融合后有独立人员队伍，独立信息系统，独立工作

区域，业务性又比较强的服务热线专席，采取联动方式与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平台互联互转，并对其办件数

量、办结质量、回访和结果信息反馈等进行监督考核。 

四、运行体制和管理机制 

（一）运行体制。 



市“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平台依托“12345”市长公

开电话室管理和运行体制基础上，整合市长电话室、各单

位热线接听人员和从社会招聘的员额人员，对全市 109 个

单位，280 多个政务服务和便民热线号码进行融合、整合，

人员按分工分别承担管理、话务、互联网受理和编辑、审

核、回访、自检、督查等职责。 

    （二）管理机制。 

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管理平台运行管理坚持集中

受理，通过电话、短信、网络、微信、APP、信件等渠道受

理群众咨询、求助、诉求、意见、建议、投诉和举报事

项。 

坚持分类处置。采取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分类办

理；坚持限时办结。按事件性质分为即办类和限时办理

类，最长不超过 7 个工作日，民生类突发投诉事件要即事

即办；坚持结果反馈。通过电话、微信、短信、APP 等渠道

及时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坚持抽查督办。对办结事项按

比例抽查，了解群众满意度，检查承办单位办件质量，对

问题件跟踪督办；坚持监督考核。考核受理人员和承办单

位接听、转办、办结、反馈等各环节业务水平和服务质

量；坚持综合分析。依据大数据统计分析，及时掌握第一

手资料，为市领导决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便民服务开

拓更多渠道。 

五、实施步骤及责任分工  

（一）2018 年度。 



1.2018 年 11 月底前，成立全市热线整合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热线整合相关工作征求意见，推进整合工作实施

（市跑改办牵头组织实施）。 

2.2018 年 12 月中旬，拟定市“12345”便民热线服务

平台功能需求书和立项报告，按照规定流程报相关部门审

定（市跑改办牵头组织实施）。完成市“12345”便民热线

平台 800-1000 平方米办公场所选址工作（市管局牵头组织

实施）。 

（二）2019 年度。 

3.2019 年 1 月中旬，完成市区硬件及市、县（市）区

软件招标采购工作，确定具有国家规定必备资质的软件服

务机构（市跑改办牵头组织实施）。 

4.2019 年 2 月中旬前，完成场地装修及生活、办公设

施的配套建设，为满足我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工作需

要及今后发展需要，办公场所的受理大厅需最低容纳 40-60

个座席席位；呼叫中心所有厅室须在同一楼层，彼此相

连；需包括坐席区、调度区（形象展示区）、减压区、休

息区、办公区、会议室、接待室、值班室，监控室；使用

面积 800-1000 平方米（市管局牵头组织实施）。 

完成系统平台的线路改造工作（市政务公开办、联通

吉林市分公司组织实施）。 

5.2018 年 4 月末，完成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台

软件开发、硬件安装调试和员额人员划转工作（市跑改办

牵头组织实施）。 



受理大厅坐席与人员比例一般是 1:2.5，按照每 10 万

人口配置一个坐席的比例进行统筹后，大厅至少需要安放

36 个坐席，则共需人员 90 人。“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

台服务人员以市长公开电话室现有人员为主。人员不足

的，经市编办调整核定经费管理员额，由市“跑改办”结

合机构改革商市编办、人社局从整合后原有热线服务电话

接听人员中研究统筹解决（市编办牵头，市跑改办、人社

局及相关部门配合）。 

6.2019 年 5 月上旬，完成划转后的人员培训工作并上

岗运行。（市政府办公厅） 

7. 市财政局负责做好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整合平

台场地选址装修、热线整合、硬件设备设施及软件开发的

经费保障工作。各县（市）财政承担部分软件开发费用。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台运营后，由市审计局对整合过

程中发生的费用实施审计。 

六、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12345”便民服务热线

整合工作，要明确分工，强化措施，确保全市服务热线整

合工作有序推进。成立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天林为

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跑改办主任毕克千

为副组长，市编办、财政局、人社局、审计局、市管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及市政府

办公厅、市政务公开办相关人员为成员的市“12345”便民



服务热线整合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跑改

办，办公室主任由毕克千兼任，负责全市热线整合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建立相应组织领导机

制，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安排专人负责，明确推

进措施，积极沟通协调，确保热线整合工作按期顺利完

成。各县（市）要参照市级整合方案要求，同步推进。 

（二）加强协作。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整合工作

涉及多个层级、多个部门，业务范围广、整合难度大、建

设时间紧，各部门和单位要增强大局意识，积极沟通配

合，切实做到组织有序、保障有力，确保整合建设工作稳

步推进。 

（三）加强督导。市政府督查室要加大对热线整合工

作的督导检查力度。对工作推进不力、整合进展缓慢，以

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单位和个人，市有关部门将

按照有关规定依纪依规严肃问责。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

厅，市纪检 

       委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江 

       城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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